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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本文根据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全面剖析了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的

演进动力。在总动力———小农改造机制和分动力———技术进步机制、制度创新机制的合力推动下，中国特色

农业现代化道路的实现进程呈螺旋式演进。在不同的历史阶段，技术进步和制度创新的方式和内容不一致，

对农业现代化实现进程产生的影响也有所差别。总结历史经验，在坚持技术进步与制度创新相结合的基础

上，要不断探索与国情农情相适应的技术进步路线，持续推进与农民利益需求相符合的制度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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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引言

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道路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马克思主义农业现代化思

想中国化的结果，是在实践中不断探索形成的。中

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的历史进程，以生产关系变

革和生产力发展为根本标准，以农业现代化建设的

目标取向和范式、手段为主要线索，大致可以划分

为三个阶段。从新中国成立初期至党的十一届三中

全会 （１９４９～１９７８年），农业现代化建设以农业增产

为目标，遵循 “技术为主范式”，主要依靠农村集体

经济组织强大的资源动员和整合能力进行要素投入；

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至党的十六大 （１９７８～２００２

年），农业现代化建设以农业增产和农民增收为目

标，遵循 “技术变迁与制度变迁并重范式”，既强调

依靠科技进步发展先进生产力，又积极探索社会主

义农业生产关系的具体实现形式；从党的十六大至

今 （２００２年至今），农业现代化建设以确保国家粮

食安全、农民增收和农业可持续发展为目标，遵循

“制度为主范式”，主要采用以城乡统筹为核心的制

度手段。

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建设的历史，既是社会主

义国家对农业发展道路的艰辛探索，又是发展中国

家推动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型升级的成功实践。

要更加深刻地理解这一纷杂的历史进程，不仅要清

晰归纳各个阶段的主线和特征，更要深入剖析其演

进动力。回顾和审视６０多年的历史变迁，诸多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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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素参与其中，并按照一定的逻辑关系结合成一个

动力系统，以强大的合力推动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

道路的实现进程。历史演进的动力系统，由总动力

机制和分动力机制构成。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

观，总动 力 机 制 就 是 生 产 力 和 生 产 关 系 辩 证 运 动

———小农改造机制。根源于此，又产生了两大分动

力机 制，即 生 产 力———技 术 进 步 机 制 和 生 产 关 系

———制度创新机制 （见图１）。

图１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的演进动力

二、总动力机制：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辩证运动

———小农改造机制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研究社会发展时坚持辩证法

与唯物论的有机统一，正确阐释了社会存在和社会

意识的关系，创立了历史唯物主义，客观揭示了社

会发展的基本规律和根本动力，为人们认识人类社

会历史提供了科学的方法论。根据历史唯物主义的

观点，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

矛盾，是贯穿社会发展全过程的基本矛盾，其辩证

运动从根本上推动着人类社会的发展和进步。

农业发展，作为人类社会发展的重要环节，具

有同它基本一致的发展规律和演进动力。马克思和

恩格斯对农业发展的历史研究，建立在一定的具体

的社会关系的基础上，表明农业现代化是生产力和

生产关系现代化的总和。在马克思恩格斯农业现代

化思想中，改造小农生产方式是贯穿始终的一条主

线。他们认为，小农经济这种生产方式，因其分散

落后和孤立隔绝的特点，排斥社会生产力的自由发

展。当 “它发展到一定的程度，就产生出消灭它自

身的物质手段”，从而被资本主义大农业所取代。这

种新的农业形态的出现，引发了土地产权制度、农

业经营方式和农业生产方式等一系列根本性的社会

变革，适应了当时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极大地促

进了农业生产力的发展。但与此同时，它在发展的

过程中也产生了诸多弊端，既有资本主义基本矛盾

带来的普遍影响，即引发周期性的农业危机；又有

资本主义大农业自身带来的特殊影响，即对农业工

人的双重剥削，对土地肥力的不断榨取，以及对人

与自然之间物质交换的严重破坏。〔１〕当这种生产方式

最终成为农业生产力发展的桎梏时，必然会被一种

更高级的农业形态，即社会主义的农业生产方式所

替代。社会主义农业，是通过土地国有化和农业合

作化，实现了 “联合起来的生产者的控制”，是合理

农业的高级经济形式。

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建设的历史进程，必然以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为总原则，其演进动力也遵循

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在生产 力 和 生 产 关 系、

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矛盾运动的推动下，中国特色

农业现代化道路的实现进程呈螺旋式演进，逐步由

小农经济向现代农业的跨越 （见图２）。

图２　新中国成立以来小农经济向现代农业跨越的历程

早在新中国成立初期，为尽快改变农业生产力

的落后面貌，中共中央针对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议

题展开了激烈的理论探讨和实践探索。受到意识形

态和发展战略等因素的影响，中央最终接受了苏联

的 “一大二公”模式，先后通过土地改革、农业合

作化运动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实现了小农经济向社

会主义集体经济的跨越。但改革前由国家命令和政

治运动强制推行的生产关系变迁，严重超越了生产

力的发展水平，造成农业生产的低效率和农民生活

的贫困化。以１９７８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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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中央开始重新认识社会主义，摆脱了 “公有化程

度越高，就越能促进生产力发展”的左倾思想。在

正确审视我国经济社会所处发展阶段和面临主要矛

盾的基础上，中共中央充分尊重农民的意愿，逐步

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取代人民公社制。家庭承包

经营制的确立和推行，以及由此引发的一系列农村

经济 制 度 的 变 革 和 创 新，形 成 了 巨 大 的 “矫 正 效

应”，使农业生产积极性得到空前释放，１９７８～１９８４

年间我国农业实现了超常规增长。５年间，农业生

产总值的年均增长率高达７．６％，而粮食产量的年

均增长率也达到４．９％。〔２〕但随着农业生产力的不断

发展，家庭承包经营制的固有缺陷逐步暴露。其小

规模生产特征，阻碍了农业生产要 素 的 优 化 配 置，

排斥了农业先进技术的大规模推广应用，延缓了农

业的市场化进程，从而制约了农业劳动生产率的进

一步提升。从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开始，广大农民先后

通过联合起来组建专业合作组织、实施产业化经营

和自发性的土地流转，开启了农业规模经营的探索

之路。中央高度重视农民自下而上的实验创新，并

及时加以肯定和总结。在此基础上，中央制定并出

台了一系列政策措施，提倡和鼓励发展多种形式的

适度规模经营。通过农村劳动力、土地和技术等生

产要素的适度规模经营实现小农经济向现代农业的

跨越，是马克思恩格斯小农经济改造论在当代中国

的具体体现，是新时期农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矛盾

运动的必然结果。

三、分动力机制一：生产力———技术进步机制

在社会基本矛盾的辩证运动中，生产力是最活

跃、最革命的动力因素，从根本上决定着生产关系

的性质、社会制度的变迁和社会形态的更替。而在

社会生产力的诸多决定因素中，“科学的发展水平以

及它在工艺上的运用程度”是至关重要的，“劳动生

产力是随着科学和技术的不断进步而不断发展的”。

科学技术作为潜在的生产力和重要的生产要素，一

旦与劳动者、生产资料和劳动对象结合起来，就会

产生强大的物质力量，成为推动社会发展的直接动

力。在马克思看来，科学技术是 “历史的有力的杠

杆”，是 “最高意义上的革命力量”。

在农业现代化进程中，技术进步自然也是最基

本的推动力量。传统农业是一种以资源为基础的生

产方式，主要依赖增加土地和劳动力的投入实现增

长。而现代农业则不同，它是技术密集型产业，关

键在于利用技术进步及其相应的要素投入提高农业

生产率。马克思和恩格斯所处的时代，是农业现代

化的萌芽阶段，农业技术较工业技术而言十分落后。

但他们仍然结合当时的农业生产实践，从理论上阐

述了农业技术进步的必然性和重要性。马克思和恩

格斯认为，工业革命的技术成果在农业领域的应用，

改变了传统农业的经验技术形式，使农业发展走上

了科学的道路。其中，农业机器的广泛使用，有效

提高了劳动生产率，缩短了农业生产的必要劳动时

间；化学方法的推广，则改变了土地的肥力；农业

耕作和养殖方法的进步，缩短了生产周期，提高了

农产品质量。因此， “一切现代方法，如灌溉、排

水、蒸汽犁、化学处理等等，应当在农业中广泛采

用。”而之后世界农业发展的实践，也充分印证了马

克思和恩格斯的观点。

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政府高度重视农业科技

工作，成功地走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农业科技

进步之路。由于农业现代化内外部要素环境和运作

机制的不同，农业技术变迁路线在不同的历史时期

呈现出不同的特征。

１．１９４９～１９７８年：“劳动节约型”技术进步模

式

从新 中 国 成 立 初 期 至 党 的 十 一 届 三 中 全 会

（１９４９～１９７８年），在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管理体制

下，农业现代化是一种自上而下的政府行为，主要

依靠行政手段推进农业技术改造。基于对苏联高度

机械化的集体农庄的效仿，以及为工业化产品提供

市场的战略考量，这一时期中央政府实行了以机械

化为核心的农业技术政策。在强大 的 行 政 推 动 下，

我国农业机械化有了相当快的发展，农业物质技术

装备水平有了很大提高。１９５２～１９７８年，全国农业

机械总动力增长６５１倍；机耕面积增长２９８倍；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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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灌溉面积占总灌溉面积的比重提高了５３．８个百分

点；机种、机收等技术得到广泛的应用。〔３〕但需要指

出的是，改革前以机械化为核心的 “劳动节约型”

技术进步模式，在提高劳动生产率和农业经济效益、

促进农业增产方面收效甚微。１９５７～１９７８年，我国

农业的全要素增长率呈现负增长；每百元农业收入

的成本费用增加了５３％。到１９７８年，人均粮食占有

量仍然徘徊在３００公斤左右，棉花、油料和糖料等

主要农产品人均占有量基 本 停 留 在１９５７年 的 水 平

上。究其原因，一是该技术路线的选择没有适应资

源条件的要求，不符合我国 “人多地少”的基本国

情；二是该技术路线在具体推进过程中，不少地方

政府为严格执行上级指示，不顾实际情况与农民意

愿，投放不适用、不配套的农机农具；三是在大量

使用农业机械的同时，没有及时解决农业劳动力的

剩余问题，技术进步无法产生明显的替代效应。

２．１９７８～２００２年：“土地节约型”技术进步模式

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至党的十六大 （１９７８～

２００２年），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逐步建立的过

程中，拥有生产经营自主权的农户成为农业现代化

的微观主体，经济利益是农业技术改造的主要驱动

力。为了在规模有限的土地上获得更多的农业产出，

农民主要选择了 “土地节约型”技术进步模式，即

通过使用生物和化学技术提高每公顷土地的产量。

实践证明，这一技术路线的选择是正确的，改革开

放以来我国农业总产值和总产量的增速十分明显，

而科技进步在农业增产中的作用显著增强。２００２年

我国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达到４２．７７％，比改革开放

初期的２７％提 高 了１５．７个 百 分 点。在 生 物 技 术 方

面，农作物新品种、新组合的培育和推广成为农业

快速发展的关键。１９７９年以来，全国粮、棉、油等

主要农作物品种更换了２～３次，每次更换促使农业

增产１０％～２０％。〔４〕在化学技术方面，化肥的大规模

投入尤为重要。林毅夫的研究指出，１９７８～１９８４年

间我国农业的超常规增长，４５．７９％归功于投入的增

加。其中，化肥使用的增加对产出增长的贡献率高

达３２．２％。〔５〕

３．２００２年至今：复合型技术进步模式

从党的十六大至今 （２００２年 至 今），在 社 会 主

义市场经济体制逐步完善的过程中，政府引导与市

场机制共同成为农业技术进步的驱动力。基于新时

期农业现代化建设面临的主要矛盾和呈现的突出特

点，我国选择了复合型技术进步路线，即 “土地节

约型”和 “劳 动 节 约 型”相 结 合。一 方 面，我 国

“人多地少”的基本国情没有改变，耕地资源紧张仍

将长期制约着我国农业的发展。在 此 约 束 条 件 下，

“土地节约型”技术进步模式依然是首要选择。十六

大以来，党和政府重点在生物技术领域开展科技攻

关，一系列重大科技成果随之涌现。目前，我国的

杂交水稻和抗虫棉等现代育种技术已达到国际先进

水平。与此同时，化肥施用量和农用塑料薄膜使用

量均呈上升趋势。另一方面，随着工业化和城镇化

的快速推进，农村土地流转愈加频繁化、快速化和

规模化；农村剩余劳动力逐步转移，长期从事农业

的劳动力数量持续减少。在新的农业发展阶段，“劳

动节约型”技术进步模式也成为了必要选择，农业

机械化发展的重要性和迫切性日益凸显。２００４年以

来，国家连续颁布实施了多部法律，对农业机械的

生产、销售和使用进行规范；历年中央一号文件均

对农机化发展提出新的要求和相应措施；中央财政

对农机购置的补贴逐年递增；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

更是提出了 “促进劳动过程机械化”这一重大命题。

党的十六大以来，在中央政策的推动下，我国农业

机械化发展迅速，实现了由初级阶段向中级阶段的

跨越。这一时期，我国粮食生产实现持续增长，其

中农业科技贡献巨大。２００２～２０１５年，我国农业科

技进步贡献率从４２．７７％提高到５６％以上，共提高

１３．２个百分点。

四、分动力机制二：生产关系———制度创新机

制

在不同的社会形态或同一社会形态的不同历史

时期，社会基本矛盾具有不同的表现形式，因而其

解决方式也不尽相同。在阶级社会中，生产力和生

产关系矛盾在尖锐化的特殊情况下表现为阶级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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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通过阶级斗争甚至社会革命实现社会形态的变

迁和更替。而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公有制的建立消

灭了剥削阶级，社会基本矛盾表现为生产力发展与

旧体制的矛盾，属于人民内部矛盾，一般通过改革

实现社会的局部调整和自我完善。社 会 主 义 改 革，

是在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前提下，对生产关系

和上层建筑的具体形式———经济、政治体制等进行

变革，把生产力从旧体制的束缚中解放出来。

改革作为历史演进的重要动力，贯穿于经济社

会发展的全过程和各方面。其在农业现代化进程中

的具体体现，就是一系列农业制度 的 变 革 和 创 新。

所谓制度，是一种社会活动或博弈 的 规 程 和 准 则，

用来制约人们之间的交往行为，规定经济主体之间

的相互关系。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制度通过解决激

励问题和信息问题影响经济活动的绩效。根据制度

经济学的理论，经济发展中的制度供需关系要经历

初始均衡———不均衡———均衡的过程。在周而复始

的循环中，效益更高的新制度实现了对旧制度的扬

弃和替代，这就是制度创新或制度变迁的过程。世

界农业现代化的实践证明，有效的制度安排能影响

农业现代化道路的行为选择，从而对农业发展起到

巨大的促进作用。

新中国成立以来，基于中央对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的认识，围绕社会主义现代化建 设 的 整 体 目 标，

我国农村基本经济制度经历了数次变革。在不同历

史时期，由于意识形态和体制环境的不同，农村基

本经济制度变迁的方式和核心内容也不一致。

１．１９４９～１９７８年：“自上而下”的强制性制度变

迁

从新 中 国 成 立 初 期 至 党 的 十 一 届 三 中 全 会

（１９４９～１９７８年），在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时期，我

国农村基 本 经 济 制 度 变 迁 是 依 靠 国 家 权 力 推 行 的

“自上而下”的强制性制度变迁，其核心内容是在农

村建立社会主义制度。新中国成立后，中央政府立

即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土地改革运动，试图以废除封

建土地所有制、实行土地农民所有制的方式恢复和

发展农业生产。这场由政府强制推 行 的 制 度 变 迁，

与当时的农业生产力水平相适应，与广大农民的利

益需求相符合，受到社会各阶级、阶层的广泛支持，

仅耗时三年就平稳有序地顺利完成。作为一场深刻

的经济、社会和政治变革，土地改革在短时期内取

得了明显的绩效：改变了旧中国极不合理的土地占

有状况，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促进劳

动者与土地这两项最基本农业生产要素的结合，解

放了农业生产力。

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农业现代化思想的基本观点，

为避免农民受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排挤，无产阶

级在取得政权后，应当通过取合作社的形式使小农

土地私有制向集体所有制过渡。而在农业合作化的

过程中，要遵循自愿原则，并在此基础上采取国家

帮助和示范的方法。从１９５２年起，中央先后发动了

农业合作化运动和人民公社化运动，通过强制性的

生产关系变革，完成了农村集体化的过程，使农村

土地制度和生产经营方式实现了从农民所有、分散

经营制度———农民所有、集体经营制度———集体所

有、集体经营制度的巨大转变。与此同时，还形成

了与之相配套的农产品统派购制度。在这场快速和

复杂的变革中，强制性制度供给的行为主体———中

央政府的初始意愿是：降低交易费用，实现社会总

产出最大化；获取最大化垄断租金，实现政治支持

最大化。〔６〕这是在建立社会主义目标下的必然之举，

也是在内外环境约束下实施工业化战略的必然选择。

但由于在制度变迁过程中违背了马克思、恩格斯关

于农业合作化的自愿互利原则，农村经济主体———

农民被完全排除在外，制度供求严重失衡，有效供

给无法满足需求。在农村人民公社和农产品统派购

体制下，财产权制度的缺陷及投入 与 收 益 的 离 散，

严重挫伤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改革前的集体统一

经营制度，不适应农业生产的特点和生产力水平的

要求，不符合广大农民的利益。其结果是强制性制

度供给严重偏离了意愿制度的初衷，广大地方干部

和农民的不满与消极抗争降低了制度运行效率，增

加了制度成本，最终导致农业生产 效 率 损 失 严 重，

农产品供给长期不足，农民长期无法摆脱贫困。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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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表明，农业强制集体化时期 （１９５９～１９７８年），

因劳 动 激 励 不 足 导 致 的 损 失 达 总 要 素 生 产 率 的

２０％。〔７〕

２．１９７８～２００２年：“自下而上”的诱致性制度变

迁

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至党的十六大 （１９７８～

２００２年），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逐步建立的时期，

我国农村基本经济制度变迁是基于农民和农业需求的

“自下而上”的诱致性制度变迁，其核心内容是农业

和农村的市场化改革。在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下，农

业的大部分剩余通过 “剪刀差”的形式转移到了工业

部门和城市，农民缺乏生产积极性，农业和农村经济

缺乏自我积累和发展的能力。为了改变这一状况，改

革开放初期农民通过选择 “大包干”制度，自发抵制

强制性的制度安排。以 “大包干”为起点的家庭承包

经营，超越了政府设置的制度供给范围，最初遭到了

中央的明确反对。但随着其制度绩效的逐步显现和农

民热 情 的 日 益 高 涨，中 央 的 政 策 也 经 历 从 “不 许

搞”——— “多数地方不要搞”——— “是社会主义集体

经济的生产责任制”——— “马克思主义农业合作化理

论的新发展”的转变。家庭承包经营制度的确立和推

行，极大地解放了农业生产力，农业生产率明显提

高，农业产出显著增长。

与此同时，家庭承包经营制度的实施还诱发了我

国农民的另外几项伟大创举：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中期，

为解决农村出现的大量农业剩余劳动力的就业问题，

乡镇企业 “异军突起”；为化解 “大市场”与 “小农

户”的尖锐矛盾，农业专合组织和农业产业化经营应

运而生；为克服分散、均田的小规模经营方式的弊

端，农户间自发的土地经营权流转行为不断出现。这

一系列由农民自主创造的制度创新，都在其出现后或

短或长的时间内引起了中央的高度重视，并得到政策

上的认可和支持。改革开放以来，以农业和农村市场

化改革为核心的一系列制度安排，使农民享有充分的

经济自主 权，生 产 积 极 性 得 到 了 前 所 未 有 的 释 放。

Ｆａｎ等人的研究表明，１９７８～１９８４年体制改革对中国

农业增长的贡献达到３８．６％，而在１９８５～１９９３年间

这一数值更是高达４２．１％。〔７〕

３．２００２年至今：国家主导的制度变迁

从党的十六大至今 （２００２年至今），在社会主义

市场经济体制逐步完善的时期，我国农村基本经济制

度变迁是以国家财政支出能力为基础而由国家主导的

制度变迁，其核心内容是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２０

世纪９０年代以来，我国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呈现出不

断扩大的趋势：从衡量城乡二元结构的关键性指标

———二元对比系数来看，１９９０～２００３年该系数总体上

呈下降趋势，１９９６年以后更是从０．２５６逐年下降到

２００３年的０．１８，年均下降４．２个百分点；从城乡居民

收入差距来看，城乡居民纯收入比从１９９０年２．２倍扩

大到２００３年的３．２倍；从城乡居民消费水平来看，农

村家庭与城市家庭恩格尔系数的差距从１９９０年的４．６

个百分点提高到了２００３年的８．５个百分点。〔８〕根据西

蒙·库兹涅茨的观点，城乡二元经济结构是发展中国

家的普遍经济现象，但其不断扩大的趋势对农业现代

化具有不可忽视的反噬作用。

我国的城乡二元经济结构是制度化的结果，带有

明显的路径依赖特征。在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时期，

中央政府采取人民公社、统购统销和户籍管理等制度

手段，强化了政府对农业生产要素的配置管理，城乡

之间统一的要素市场被人为割裂。上述制度安排，保

证了农业剩余大量向工业的转移，推进了工业化的快

速发展；但也逐步把城乡分割为两个相对封闭而又失

衡的经济社会系统，推动了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形成

和强化。改革开放以来，中央政府逐步认识到二元经

济结构的弊端，并采取了一系列措施，试图从局部修

补失衡的城乡和工农关系。但其推进农业现代化进程

的努力，仍然在农业养育工业的政策框架下进行，工

业部门和城市依旧通过不同渠道汲取农业剩余。与此

同时，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在市

场机制的作用下，资源自然会流向收益比较高的工业

部门和城市。在政策导向和市场选择的综合作用下，

我国城乡二元经济结构持续强化。

党的十六大以来，中央提出了 “统筹城乡经济社

会发展”、“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和 “以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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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农、以城带乡”的战略方针，开始全面、系统地破

解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在 “多予、少取、放活”的政

策取向下，中央实行了诸如加大 “三农”财政投入、

全面取消农业税、对农民实施直接补贴和纠正工农产

品价格 “剪刀差”等等措施。这一系列政策措施的实

质，是国家依赖其强大的财政支出能力，调整国民收

入分配结构和财政支出结构，从根本上打破前期的逆

向制度安排。因此，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破

解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制度变迁，不能仅仅依靠市场

的力量和农民的自发创造，必须凭借国家主导的强制

性制度供给。在此阶段，这一系列由国家主导的制度

变迁成为推动我国农业增长的主要动力。有研究表

明，２００３———２００４年税费改革和财政支持对农业增长

的贡献率高达４６．２％，超过了同时期其他所有解释变

量。〔９〕

五、经验与启示

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的历史演进表明，技术

进步与制度创新是实现小农经济向现代农业跨越的两

大核心推动力量。以辩证的眼光来看，技术变革和制

度变革在任何时期都是相互交织的，并具有较强的互

动关系。在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不相适应的阶段，制度

不均衡使得技术进步的潜力无法得到充分释放，此时

制度创新将是实现农业增长的关键因素。而一旦制度

变迁使生产关系适应了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制度效率

将进入相对稳定的平衡状态，甚至因路径依赖而陷入

“制度锁定”，此时就必须依靠技术进步来打破制度的

旧平衡。因此，要实现农业的持续发展，必须坚持技

术进步与制度创新相结合，并使二者步入良性循环的

轨道。

农业技术路线的选择，受到资源禀赋条件、经济

发展阶段和农业现代化目标导向等多重因素的影响和

制约。一个国家或地区的资源禀赋条件，能够在较长

时间内保持相对稳定性，从根本上决定着农业技术道

路的形成和发展。但由于经济发展阶段和农业现代化

目标导向一直处在演进状态中，农业技术路线在不同

阶段有不同的侧重点。在新的历史时期，要根据 “动

态稳定”的原则，不断探索与国情农情相适应的农业

技术进步路线。

农业制度创新本质上是利益协调的过程，其制度

绩效从根本上取决于农民意愿的实现和利益的满足。

历史发展的经验表明，强制性制度供给容易排斥广大

农民在农业现代化中的主体地位，而诱致性制度变迁

则可能造成制度供给不足。要在最大程度上保障农民

权益，就必须探索制度结构的最优状态，实现制度强

制供给与诱致创新的相容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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